
 

            

证券代码：600475        证券简称：华光股份      编号：临 2019-009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向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 

理财产品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向关联方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 

 理财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单笔理财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此理财额度

可循环使用。 

 交易风险：本次交易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等不会产生重

大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根据经营计划和资金使用情况，在保证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2019

年公司拟以自有闲置资金向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证券”，股票代码：

01456.HK）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理财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单笔理财期限不超过

12个月，此理财金额可循环使用。 

提请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在额度范围内对购买理财产品事项进行决策，

并签署相关文件。 

鉴于国联证券为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

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等规定，国联证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向国联证券购买短期理财产品事项构成关联

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汤兴良先生回避表决，

同意票数占参加会议非关联董事人数的100%。事前公司独立董事认可上述关联交易，董

事会形成决议后，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介绍 

国联证券是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规定，国联证券为公司的关联

法人。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国联证券是前身是无锡证券有限公司，于 1998 年 11 月 19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机字

[1998]38 号文批准改制设立。国联证券 2002 年 7 月，公司获得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资格，

资产管理业务开始起步。2009 年 2 月，江苏证监局出具苏证监函[2009]18 号文，同意公

司开展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和集合资产管理业务，2015 年 5 月获得受托管理保险资金业务

资格。2015 年 7 月 6 日，国联证券境外发行股份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股票简称“国联

证券”，股票代码：01456。 

1、公司名称：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上市） 

3、住所：无锡市金融一街 8 号 

4、法定代表人：姚志勇 

5、注册资本：190,240.00 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融资融券业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

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7、实际控制人：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8、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指标 2018 年度/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2017 年 12

月 31 日 

收入及其他收入 149,681.5 179,280.3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利润 5,058.8 36,149.2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所有者

权益 
764,918.4 759,257.2 

资产总额 2,128,377.6 2,406,599.8 

注：上述数据均经审议。 

9、股权结构：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 72.35%股份，为

其控股股东； 

10、与公司的关系：华光股份持有国联证券 1.53%股份，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三、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内容 

公司向国联证券购买理财产品，理财额度及授权事项如下：  

1、理财额度：投资额度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上述额度内的资金可循环进行投

资，滚动使用。 

2、资金来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3、理财方式：拟购买低风险且收益较稳定的短期理财产品，产品收益率预计高于银

行同期存款利率。 

4、理财产品期限：单笔投资产品期限不超过12个月。 

5、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在额度范围内对购买委托理财事项进行决策，并

签署相关文件。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理财，是在保证自有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

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运营。公司在国联证券选择性地购买低风

险且收益较稳定的短期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事前公司独立董事认可本次关联交易，认为公司向国联证券购买理财产品的关联交

易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

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审议后，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利用控股股东的金融优势平

台国联证券有选择性地购买低风险且收益较稳定的短期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

使用效率，不影响公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及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相

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六、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一）与国联证券的关联交易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证券”）未发生购买

理财事项；公司经 2018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由国

联证券作为关联人，为公司发行绿色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公司向国联证券支付财务

顾问费 118.87 万元。 

（二）与国联证券同一关联人发生的相关交易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无锡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300 万元向无

锡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理财起始期限为 2017 年 5 月 3 日至 2018

年 5 月 3 日，已全额收回本息。 

国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联财务”）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资金融

通业务。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存放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 63,022.80

万元，财务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余额 23,024.89 万元，财务公司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具保函余额 5,081.04 万元；2018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收取财务公

司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728.21 万元。本事项经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同意，均在

股东大会批准额度范围内。 

 

七、备查文件 

1、华光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之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5 日 


